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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资储备补贴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印发的《云南省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

综合改革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》（云供发〔2023〕37号）、

丽江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印发的《丽江市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

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》（丽供合〔2023〕37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2023—2025 年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支持全系统农资企业承担地方农资储备任务。

申报条件：全市供销系统重点农资保供企业，农资储备不少于

100 吨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《丽江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农资储备补贴申请表》；

2.《×××—××× 年度农资储备补贴资金申报承诺书》；

3.《农资储备质量承诺书》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供销企业于每年 5 月向县

（区）供销合作社提交申

报材料

县（区）供销合作社受

理（审核是否符合条件、

材料是否齐全）

市供销合作社审核

市财政部门拨付支持资金 市供销合作社进行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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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，从申报

至办结约 30 个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市供销合作社合作指导科 0888-8880869，市供社

合作社财务科 0888-8880686。


